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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科微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格科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50,000.00万元到800,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11,674.93万元到161,674.93万元，同

比增加17.49%至25.33%。

（2）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800.00万元到5,700.00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2,980.59万元到14,880.59万元，同比减少69.49%到79.66%。

（3）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1,000.00万元

到-7,5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14,565.66万元到18,065.66万元， 同比减少206.15%到

255.68%。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2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638,325.07万元，利润总额为12,453.7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18,680.5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7,065.66万元，每股收

益为0.07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3,200万及5,000万像素图像传感器出货量持续提升，已累计实现出货超1亿颗，产

品被广泛应用于多个品牌客户机型的前后主摄；5,000万像素产品收到国际知名品牌原始设备制造商

（ODM）订单，并已开始供货。高像素产品收入持续提升，带动公司整体收入由去年同期的638,325.07

万元增长到750,000.00万元至800,000.00万元，同比增长17.49%至25.33%。 公司作为高像素市场新

进入者，在定价策略上有所控制，同时部分中低像素产品竞争加剧，因此总体毛利率小幅下降。

（二）汇兑损益的影响

公司的日常经营及设备采购涉及美元结算较多，常年会维持一定规模的美元净敞口。 2025年美元

兑人民币汇率呈现单边下跌态势，对公司以美元计价的净敞口带来显著汇兑损失。

（三）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主要来自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公告所载预计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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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预计2025年度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

● 公司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8亿元到4.00亿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将增加1.18亿元到1.70亿元，同比增加51.22%到73.82%。

●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76亿元到3.28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0.86亿元到1.38亿元，同比增加45.41%到72.81%。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8亿元到4.00亿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18亿元到1.70亿元，同比增加51.22%到73.82%。

2.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76亿元到3.28亿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0.86亿元到1.38亿元，同比增加45.41%到72.81%。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利润总额：2.92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0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90亿元。

（二）每股收益：0.0860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业绩预增的原因：一是公司持续开展降本增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得到较大幅度提升；二是公司加

大国际业务开拓力度，国际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对利润贡献较大；三是子公司安徽宏源钢构有限

公司土地收储贡献资产处置收益。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二）本次业绩预告所披露的2025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会与公司2025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上述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

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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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投工业” ）持有安徽华塑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塑股份” ）344,698,0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59%。 上述股份均来源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已持有的股份，且已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前期，公司披露了股东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计划，具体详见《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股东皖投工业自减持

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满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35,947,38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于2026年1月28日收到皖投工业通知，本次减持计划已

实施完毕，在减持期间，合计减持公司股份35,947,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344,698,016股

持股比例 9.5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44,698,01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12月17日

减持数量 35,947,3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1月12日～2026年1月27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35,947,3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65～2.76元/股

减持总金额 97,349,031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1.0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当前持股数量 308,750,716股

当前持股比例 8.59%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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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28日14:00起。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28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1月2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800号本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

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据此，在计算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时应当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即

公司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20,881,245�股。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4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9,149,

7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51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20,747,6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9.073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402,07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782%。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43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1,435,64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77%。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3,211,3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5%； 反对5,

883,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82%；弃权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7,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684%；反对5,883,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991%；弃

权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 同意353,208,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56%； 反对5,

833,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4%；弃权10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4,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607%；反对5,833,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794%；弃

权10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9%。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 同意353,201,0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37%； 反对5,

853,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8%；弃权9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86,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435%；反对5,853,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262%；弃

权9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3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 同意353,201,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37%； 反对5,

847,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1%；弃权10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87,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438%；反对5,847,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115%；弃

权10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7%。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4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353,200,9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36%； 反对5,

846,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78%；弃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86,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433%；反对5,846,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91%；弃

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5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 同意353,198,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30%； 反对5,

848,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4%；弃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84,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380%；反对5,848,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144%；弃

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6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同意353,193,8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17%； 反对5,

853,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8%；弃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79,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262%；反对5,853,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262%；弃

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7定价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353,206,6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52%； 反对5,

855,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04%；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2,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570%；反对5,855,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315%；弃

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8发售原则

表决情况： 同意353,215,9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78%； 反对5,

845,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75%；弃权8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01,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795%；反对5,845,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67%；弃

权8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8%。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9承销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353,223,3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99%； 反对5,

837,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4%；弃权8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09,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973%；反对5,837,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883%；弃

权8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3%。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0筹资成本分析

表决情况： 同意353,219,4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88%； 反对5,

842,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68%；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05,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879%；反对5,842,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007%；弃

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1发行中介机构的选聘

表决情况： 同意353,237,0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7%； 反对5,

821,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10%；弃权9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22,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7304%；反对5,821,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05%；弃

权9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1%。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3,223,0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98%； 反对5,

832,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1%；弃权9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08,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966%；反对5,832,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770%；弃

权9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3,209,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1%； 反对5,

839,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60%；弃权1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5,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645%；反对5,839,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939%；弃

权1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3,226,0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06%； 反对5,

841,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64%；弃权8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11,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7039%；反对5,841,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968%；弃

权8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3,214,4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74%； 反对5,

847,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2%；弃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00,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759%；反对5,847,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127%；弃

权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公司本次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3,213,4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71%； 反对5,

847,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2%；弃权8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9,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735%；反对5,847,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127%；弃

权8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8%。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3,244,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58%； 反对5,

793,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33%；弃权1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30,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7490%；反对5,793,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31%；弃

权1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9%。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

（草案）（H股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9.01《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H�股发行后适用）

表决情况：同意353,21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9%；反对5,816,

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6%；弃权1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8,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715%；反对5,816,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379%；弃

权1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02《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后适用）

表决情况：同意353,21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9%；反对5,816,

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6%；弃权1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8,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715%；反对5,816,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379%；弃

权1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03《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后适用）

表决情况：同意353,21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9%；反对5,811,

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82%；弃权1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8,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715%；反对5,811,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258%；弃

权1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或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0.01《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H�股发行后适用）

表决情况：同意353,219,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89%；反对5,799,

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8%；弃权1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05,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887%；反对5,799,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966%；弃权

1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7%。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0.02《关联（连）交易管理办法（草案）》（H�股发行后适用）

表决情况：同意353,212,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9%；反对5,798,

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5%；弃权1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498,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718%；反对5,798,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942%；弃

权1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聘独立非执行董事及确定其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3,238,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40%； 反对5,

756,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27%；弃权1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524,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7331%；反对5,756,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17%；弃

权1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3%。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3,405,5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06%； 反对5,

579,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35%；弃权1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691,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1371%；反对5,579,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650%；弃

权1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保险和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35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155%；反对5,841,

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985%；弃权2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35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3155%；反对5,841,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985%；弃

权2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60%。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3,111,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87%；反对5,876,

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62%；弃权16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397,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4273%；反对5,876,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820%；弃

权16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7%。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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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方晓奥（上海）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负债率超过70%。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各子公司生产经营与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22日分别

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不超过10.5

亿元人民币，其中为子公司上海会通自动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会通” ）提供担保

的额度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为子公司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人

民币；为子公司晓奥（上海）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晓奥” ）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5

亿元人民币。 除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和不超过70%的公司之间不得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外，上

述担保额度可在上述子公司之间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 上述额度均包含本数，担保额度有效期

为自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实际发生的

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由公司最终签署的担保合同确定。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

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担保期限内办理上述担保额度内的一切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和2025年5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033）、《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5）及相关公告。

二、本次新增对外担保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ZHHT25000173268002号），拟为公司控股公司上海晓奥依主合同与民生银

行所形成的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贰亿元整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提供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编号：2026年沪中闵保字002号）， 拟为公司控股公司上海会通依主合同与中国银行所形成的最

高本金余额人民币肆仟万元整和相应的利息以及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之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定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协议之补充/变更合同》（编号：ZB9843202500000047-01）， 本次担保是基于公司于2025年12月

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9843202500000047）的金额变更，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由原担

保的人民币伍仟万元整变更为人民币玖仟万元整。 本次合同签署后，公司将为公司控股公司上海会通

依主合同与浦发银行所形成的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人民币玖仟万元整及其产生的利息等在内的全部

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原担保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对控

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83）。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22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为上海晓奥提供不

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为上海会通提供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 上海晓奥本次使用前

剩余额度3亿，本次使用2亿，剩余1亿。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上海晓奥的担保余额为4.2亿元；本次担保后

公司对上海晓奥的担保余额为4.7亿元（本次提供的担保部分为原担保到期续签）。 上海会通本次使用

前剩余额度1.1亿元，本次使用0.6亿元，剩余0.5亿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上海会通的担保余额为4.4亿

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上海会通的担保余额为5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

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务人为上海晓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ZHHT25000173268002号）

1、协议主体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最高债权额：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贰亿元整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3、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

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5、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二）债务人为上海会通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26年沪中闵保字002号）

1、协议主体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

保证人：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最高债权额：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肆仟万元整以及基于该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

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

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三） 债务人为上海会通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协议之补充 /变更合同 》（编号 ：

ZB9843202500000047-01）

1、协议主体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定支行

保证人：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最高债权额：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人民币玖仟万元整及其所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

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实现担保

权利和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在内的全部债权。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5、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17,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93.67%；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80.0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公

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无涉及诉讼的担

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ZHHT25000173268002号）；

2、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26年沪中闵保字002号）；

3、 公司与浦发银行签署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协议之补充 /变更合 同 》（编 号 ：

ZB9843202500000047-01）；

4、公司与浦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9843202500000047）。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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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2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光明凤凰广场2栋2801深圳震

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3,686,93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3,686,9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881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88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吴闽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薛梅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093,634 98.8948 591,897 1.1024 1,400 0.002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

围及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1,721,172 74.3657 591,897 25.5737 1,400 0.060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律师：计云生 陈思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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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日 2026年1月27日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数量 4,719,000股

一、本次激励计划前期基本情况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

次激励计划” ）方式为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

股票， 拟授予的权益数量为696.7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1%。 其中， 首次授予的权益数量为

557.42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9%； 预留授予的权益数量为139.3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2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2月1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中重

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一）本次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首次授予日 2026/1/8

首次授予实际登记数量 471.90万股

首次授予实际登记人数 111人

首次授予价格 4.86元/股

股票来源

√发行股份

□回购股份

□其他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公司于2026年1月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6年1月8日

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26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577.42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

予价格为4.86元/股，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本次激励计划在确定首次授予日后的缴纳股权激励款项过程中，1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部分限制

性股票，上述自愿放弃共计85.52万股。 因此，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登记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11

人，首次实际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总数为471.90万股。

（二）首次实际授予登记的激励对象名单情况

姓名 职务

首次授予登记数量

（万股）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量

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

的比例

高坤 职工董事、副总经理 7.60 1.09% 0.01%

杜晓舟 董事会秘书 7.60 1.09% 0.01%

安铁锁 董事、副总经理 6.18 0.89% 0.01%

宋玉侠 副总经理 6.18 0.89% 0.01%

霍利锋 副总经理 6.18 0.89% 0.01%

陈孟华 副总经理 6.18 0.89% 0.01%

严慧 财务总监 4.75 0.68% 0.01%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104人） 427.23 61.32% 0.68%

合计 471.90 67.73% 0.75%

注：（1）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累计未超

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累计未超过公司股

本总额的10%。

（3）本计划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一）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

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二）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 均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算。 授予日与首次解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

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结算公司” ）

登记后便享有其股票应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分红权、配股权、投票权等。 限售期内激励对

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份、增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

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限售期的截止日期与限制性股票相

同；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在权

益分派时分配到激励对象个人；或由公司代为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返还激励对象；若

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对应的现金分红由公司收回，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数量占获

授权益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

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

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

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

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

宜。

四、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6年1月20日出具的《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第ZF10008号）：截至2026年1月12日止，公司本次股票激励实际由

111名股权激励对象认购 4,719,000股，每股4.86元，实际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款人

民币22,934,340.00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肆佰柒拾壹万玖仟元整，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8,215,

340.00元，增加后股本为634,257,080.00元。

五、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719,000股, 已于2026年1月27日在登记结

算公司登记完成，并收到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六、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权益授予后不会导致控股股东控制权发生变化；无表决权差异安排。

七、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证券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6,880,924 4,719,000 381,599,924

无限售条件股份 252,657,156 - 252,657,156

总计 629,538,080 4,719,000 634,257,080

八、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所筹集资金总额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九、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

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

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经测算，本次首次实际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2,217.93万元，具体摊销情况见下

表：

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股）

预计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26年（万元） 2027年（万元） 2028年（万元）

2029年（万

元）

471.90 2,217.93 1,321.52 628.41 249.52 18.48

注：1、上述费用为预测成本，实际成本与对可解除限售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相关；

2、提请股东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费用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3、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为准；

4、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

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次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考虑到本次

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优秀人才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

本，本次激励计划将对公司长期业绩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信息披露

202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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